
如你们“相调同工”所建议的，我们在歌珊地方(印地安那州)的圣徒，仔细地阅读了

你们对朱韬枢弟兄的警告信函，并详细地审察了你们对他的控诉之后，我们决定以

一个地方召会的立场来公开表达我们的意见。因为当你们开始宣布并实施对朱弟兄

孤立封锁和隔离时，你们也是用如此的方式来表明你们的立场。

首先，让我们说明歌珊召会和朱弟兄的渊源。本召会源始於只有四个家庭的小型聚

会。聚会地点原是在马可乔丹弟兄雪玉姊妹家中。朱弟兄知道后，乃于一九八三年

亲自造访，围著乔丹家的餐桌，他为我们主持了一个只有十二个圣徒的聚会。朱弟

兄亲楚的看到我们这个召会的价值与义意，并鼓励我们继续不断的在主里向前。之

后，圣徒在信仰和人数上逐渐增长，并陆续参加各种特会。其中不少特会朱弟兄是

主讲员。他话语的供应是我们生命和亮光的重要来源之一。许多年来，朱弟兄尤其

关切我们小召会的成长，并时常邀请弟兄参加为服事弟兄而准备的聚集。朱弟兄直

接与这里的弟兄交通关切属灵的成长。他总是鼓励我们要与李常受弟兄的职事合一

。随著召会的成长，众圣徒逐渐认知朱弟兄的运作在我们当中乃是使徒和牧者。

你们可以看见，朱弟兄是我们在生命里认识的弟兄。但我们却无法对你们自称为

“相调同工“的弟兄们有如此的认识。这么多年来虽然我们曾屡次参加有”相调同

工“在场的训练和特会，也曾多次在灵里与财务上赞助由南加州众召会主办的活动

，但在这次警告信函中签署，并未在之前“相调同工”的答覆信函中出现的弟兄中，

除了一两位之外，却没有一位能叫出这里任何圣徒的名字。

既有如此不同的背景，显然的让我们难以接受由我们所不熟识的弟兄在警告信函中

提出来对朱弟兄负面的言论。但我们仍然在一次弟兄聚会中仔细的详读了”相调同

工“的指责 (一些圣徒是在家中自读)。我们如此做的目的，乃是要让我们不要受到

主观上的感觉来干扰从主来的带领。我们的回答乃是一致的：这些指控根本是没有

根据，是不公正，其动机也是值得怀疑的。在指责信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对朱弟兄

个人的人格有任何的控诉，也没有声称朱弟兄的言论有任何的异端邪说。我们只读

到信函中指责朱弟兄在召会中制造分裂混乱：这是我们完全不同意的。朱弟兄没有

制造分裂混乱。相反的，朱弟兄一直持守著相同的立场：就是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

，以神的话和真理为基础，为建造召会而努力。

我们不愿针对你们每一点的指控来反驳，因为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乃是在生命

里认识朱弟兄的。但是有一个极重要的争议，比须讲清楚的，那就是关于一个出版

的政策。这是与圣经的教训极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不能赞同。举例来说，路加福音

一章一至四节说：



提阿非罗大人哪，因为有好些人已经著手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完全成就的事，

是照那些从起初亲眼看见，又将这道供应我们的人，所交付我们的；这一切的事我

既从起头都详确考察了，就认为也该按著次序写给你，使你深知所教导你的事，都

是确实的。

这里路加明确的说道，他要以他自己所认识的基督来写自己的见证，不需其他(除

神之外)在上位的指示，更不需要经过出版审核。因为路加自己说”这一切的事我既

从起头都详确考察了，就认为也该按著次序写给你“ 这是圣经的方式和准则：让那

些有负担的，根据神的带领来写。不需经过出版审核，没有言论审查，没有解释权

的控制。保罗在林后一章二十四节也清楚的说道：“我们并不是作主管辖你们的信

心，乃是与你们同工，使你们喜乐，因为你们是凭信而立。”

所以我们的结论如下：我们在歌珊的召会，公开的宣布，我们将继续热切的接受朱

韬枢弟兄，并继续散播他的工作。我们拒绝你们孤立封锁和隔离朱弟兄的行动。同

时并请不要再传递类似的言论和主张给我们，也不要再用此骚扰地方召会的圣徒，

以免对召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最后我们想让你们知道这封信的动机和结论，完全是出自于在歌珊地方圣徒自己的

意见，完全没有受到外来人为的指引。


